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校日」班級經營計畫表 

7 年____21_____班  導師：廖瑀凡 

類別  重 要 內 容  備 註 

 

個人 

教育 

理念 

 

在老師這份工作找價值，而不是價錢。 

教育不只是我的職業 ，它是我一生的志業。 

 

 
公民教學―愛與智慧 

教育應為有教無類，因材施教。 

教學應當學思並重，多元發展。 

（教育是以學生為主體的活動，教材是僵硬的，可是老師

是有生命的，能夠去調整教材讓它適合自己的學生。「創新

教學」是我的興趣，為不同學生找尋學習方法，是我教學

的核心。沒有所謂「朽木」，用適合學生的教學方法，他們

都會成為「棟梁」。） 

 

班級經營―愛與榜樣 

不僅做為經師，更為要能人師。 

積極陪伴孩子，培養良好習慣。 

（不僅做為經師，更為要能人師。積極關注學生，培養良

好習慣。 

在這個青少年狂飆期，老師的陪伴絕不能缺席，善用同儕

力量，關注每一位孩子，亦師亦友，老師就是孩子最親密

的知心姐姐、人際關係軍師、活動幕僚。） 

 

領導方式―愛與合作 

 



謙虛合作，協同教學。 

追求精進，不斷進步。 

（生活是總合力，學生需要統整的知識及全方位的生活能

力。因此，分工合作勝過單打獨鬥，一位教師需要具備與

其他教師跨領域協同教學的能力，並傾聽孩子與家長的需

求，不管是創新教學，或是專業成長，無私的分享，良好

的合作，才能夠打造每位孩子都滿分的優質教育。 

 

班級 

經營 

目標 

 

學習可以慢了，但不能算了。 

在國中階段這個青少年性格養成至關重要的時期，導師會

從禮貌、交友、責任、自律、團結、熱心等各方面活常規

著手，建立明確獎逞制度、強調情意與榮譽感，型塑孩子

健全人格。 

有以下六點方向： 

1. 培養尊重態度：讓孩子彼此欣賞、觀功念恩、相敬相愛。 

2. 養成負責觀念：對孩子充分授權、完全信任、適時監督。 

3. 建立民主風範：給孩子表現舞台、服從多數、尊重少數。 

4. 凝聚班級意識：使孩子有歸屬感、有向心力、熱心班務。 

5. 接受個別差異：為孩子找成就感、傾聽陪伴、多元表現。 

6. 鼓勵多元發展：要孩子認識自我、正向思考、用心盡力。 

 

七年 21 班 29 個孩子都是寶貝，多聽孩子的聲音，了解孩

子的需求，認真帶好每一位孩子。 

 

 

作息 

與 

常規 

 

◆ 早自習 

1. 07：30抵達「班上」座位，由副班長登記遲到者並統計。 

2. 07：20～07：30為繳交聯絡簿、作業、通知單回條時間，所有繳交物品請按座號依序排放，

繳交到前方公桌。 

3. 07：20～07：30為晨間打掃時間，打掃完畢需請（正或副）衛生股長評分檢查。 

4. 07：30～08：10 

星期一 晨間閱讀 星期二 朝會 星期三 各類科目練習 

星期四 各類科目練習 星期五 國英練習  

 

◆ 中午 

1. 12：00～12：35為用餐時間，12：30桶餐值日生將桶餐送回穿堂，由午餐股長監督。 

2. 12：25值日生午間打掃，掃畢請衛生股長檢查。 

3. 12：35進入午休時間，副班長點名，遲到者記缺點一次；午休另有活動（如社團、找老師）

需在黑板駐記座號及事由。 

4. 12：35～13：10為午休時間，為確保下午學習品質，一律於座位上趴著休息，並由正副風

紀股長輪流監督，如有違規情形者，記黑板，滿三次累計缺點一次。 

◆ 打掃時間 

1. 15:00～15：20進行內外掃區的掃除工作，個人負責區域完成後須向（正或副）衛生股長

報備並評分、檢查通過，才能離開。 

2. 整潔工作未確實完成者，放學繼續清掃完畢。 

◆ 放學時間 



1. 第七節下課後抄聯絡簿，導師統一放學。 

2. 每天放學時間約在 16：30左右，如遇第八節，放學時間約 17：20。。 

 

重要 

行事 

與 

活動 

 

9/05(二)、9/06(三) 九年級第一次模擬考 
9/16(六)學校日 
10/12(四)、10/13(五)第一次段考  
10/18(三) 10/19(四) 10/20(五)九年級畢業旅行 
10/26(四)、10/27(五)八年級隔宿露營 
11/01(三)七年級校外教學 
11/28(二)、11/29(三) 第二次段考 
12/21(四)、12/22(五)第二次模擬考 
1/17(三)、1/18(四) 第三次段考 
1/19(四)結業式 

9/23(六)補上班上課(補 10/9) 
9/29(五)中秋節彈性放假一天 
10/09(一)國慶日調整放假一
天 
10/10(二)國慶日放假一天 
1/23-26補上班上課(補
4/22-25) 

 

家長 

配合 

事項 

 

1. 孩子若要請假，請孩子事先填寫假單，並請您簽名。

病假可以之後補假單，但要請家長親自打電話給學務

處請假。 

2. 請每天閱覽孩子的聯絡簿，了解在校生活。為了銜接

國小國中生活，孩子的各項作業、試卷，也請您關心，

知悉孩子有困難的地方。因為您的重視，孩子會更努

力。 

3. 孩子臨時有狀況需要導師留校處理時，班導師會在聯

絡本留下孩子離校的時間。若無註明，則是導師統一

放學。 

4. 若有收取任何費用，一定會有回條請家長簽收，有任

何需要繳交的費用，會在早上 8:00 就開始收畢。切勿

讓孩子帶貴重物品到校。 

 

 

親師 

聯絡 

方式 

電話：(辦公)02-3393-1799 轉 754 

      (行動)0981873393 

 

其他   

 


